
项目需求

一、项目名称

南通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工会会员 2026 年端午节中秋节慰问物资采购项

目

二、项目需求

1、南通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人员约 100 人，具体以实际发放数为准。2026

年端午节、中秋节慰问品共 1200 元/人，本次项目实行一次性比选采购 2026 年

端午节、中秋节提货券，端午节 600 元/人、中秋节 600 元/人两个节日发放。

2、提货券由成交人制作并报南通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审核；市质检工会

端午节 600 元/份、中秋节 600 元/份与中选供应商结算；中选供应商的供应数量

以市质检所工会实际采购量为准，按实结算。

3、市质检所职工凭中选供应商提货券，在提货券有效期内，赴中选供应商

提供的提货点提取或线上采购食品、生活用品等市质检所工会约定的物品(如购

买的是会员价商品，则必须享受会员价)，如实际购买金额超出提货券面值，超

出金额由购买人自行支付补齐。每个中选供应商以实际收到的提货券数量结算。

4、提货券使用有效期：发放后的一到三个月，具体时间由市质检所工会和

中选供应商共同协商。

5、如中选供应商需要会员卡方可购物的，本次采购的提货券应视同会员卡

使用。

三、合同签订

中选供应商在中选通知书发出后 30 日内与采购人签订合同，未与采购人签

订合同，超期或未有协商，则视为自动放弃成交资格。

四、结算方式

本项目采用固定单价的方式按实结算，以提货券的方式发放，合同签订后提

货券按采购人的需求进行发放。

五、合同履行期限

1年。

六、付款方式和期限



中选供应商服务单个商家的按采购人要求提交已消费核销的提货券后提供

详细的会员消费明细及开具正式税务发票，采购人确认无误后 30 天内付款（不

计息）；（开票金额为采购人实际支出金额,优惠部分不开票），中选供应商服务多

个商家的，提货券交付完成后 30 天内付款。


